解读《芒市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2023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的通知》

近日，芒市应急管理局印发了《2023年芒市法治政府建设情况报告》。为便于理解《报告》相关内容，现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及意义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第二十三条：“每年4月1日之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国务院各部门应当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上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同时抄送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每年3月1日之前，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应当向本级党委和政府、上一级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上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相关规定，对照《云南省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情况报告工作规定》《德宏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实施办法》《芒市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为把握重点任务，助力法治政府建设蹄疾步稳、有序推进，研究起草了《报告》。
二、主要内容
《报告》共分四部分，主要内容为：

（一）2023年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和成效。一是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二是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三是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四是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五是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六是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七是全面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法治思维和依法行政能力。

（二）2023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存在不足：一是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效性不强。二是安全生产法治宣传的广度、深度还不够，宣传的方式方法不多，全社会安全法治意识和素质仍有待提高。三是各类工作业务系统太多，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检查、执法人员信息等事项存在一个事项需要重复录入多个系统（本系统内部的、其他部门的各种网络系统），增加了基层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基层疲于应付，负担较重。

产生原因：一是大部分私营企业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文化水平不高，缺乏主动学习意识，对国家政策和法规认识不足不熟悉；二是我局基层安全监管存在执法力量严重不足、执法队伍老龄化、业务素质还不高、执法保障不到位等实际困难；三是执法力量薄弱，系统工作繁多，人手不足。

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加快法治建设工作的有关情况。一是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领导，严格落实法治建设责任；二是将法治建设纳入局党组的年度工作要点，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对工作任务进行了分解、明确了责任、细化了措施和完成时限，保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三是充分认识法治政府建设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战略地位；四是加强经费保障。

（四）2024年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一是提高认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二是进一步提升依法行政能力。三是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四是完善执法监督体系。五是加强宣传教育，增强法治意识。六是进一步加强主动服务企业的意识。

